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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范围 

规范包括抗震设计要求、专家抗震审查以及抗震设计可行性提交要求三方面

内容，适用于旧金山市采用非条文性规范的抗震设计方法进行结构抗震设计的新

建高层建筑。 
 

 
 

规范的目的：非条文性规范的抗震设计方法通过援引允许替代性（即，非条

文性的）抗震设计程序的《旧金山建筑规范》中的 104.2.8，1605.2，和（或）1629.1

部分，对《旧金山建筑规范》中的抗震设计规定性要求提出一至多条替代的非条

文规定。 

规范的目的：高层建筑是指 nh 超出临近地面平均高度多于 160 英尺的建筑。 

注释：规范特地采用强制性要求和引导性做法两种陈述方式。 

规范适用于 2001 年颁布的《旧金山建筑规范》。在 2008 年，旧金山市计划在 2006 年

颁布的《国际建筑规范》基础上通过一套新规范。此时，基于新规范的一些特殊要求的适

用性，尤其是像最小基底剪力以及建筑质量保证计划等问题都应反复核查。 

规范只适用于旧金山市，若要用于其它地区需经过合理的修正，如考虑当地地震危险

因素（包括近场效应）、不同建筑规范以及不同工程经验的影响。 

规范只适用于采用非条文性规范的抗震设计方法设计的高层建筑。对于其他的建筑形

式或者指令性建筑设计要求，建筑主管应请求专家进行抗震审查，规范的一些建议要求可

能也是适用的。对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的其它建议由美国加州结构工程师协会(1999b)提

供。 

规范并非包含所有的高层抗震必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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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nh 在《旧金山建筑规范》中被定义为基础以上 n 层的高度，其中 n 可以

取为结构的屋顶，不包括阁楼和其它一些超出屋顶但体量与屋顶相比很小的突出

部分。基础可以取为临近结构的地面平均高度。 

在此没有提到的规定，只要建筑主管同意也是可以接受的。 

 
 

 
 

2.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 
每个工程项目都应成立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根据规范

要求对建筑结构设计与抗震性能方面提供独立客观的技术性审查，并通知建筑主

管此设计是否符合规范第一部分所引用的《旧金山建筑规范》规定的要求。 

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的成立并非为了代替工程师完成建筑结构的安全质量

保证。结构的设计任务仍由工程师独立完成，保证结构设计符合规范所引用的《旧

金山建筑规范》规定要求的责任同样由工程师承担，管理建筑设计检查审核的任

务则由建筑主管部门和设计检查评审顾问们来完成。 

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认证和选择 

除非另外由建筑主管部门来决定，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应包括至少三名在相

关领域公认的专家，包括结构工程、地震工程研究、基于性能的地震工程、非线

效性、耐久性以及环境卫生方面的要求，达到预定的目的。 

使用替代品需向建筑主管部门提交相应的有效证明。可替代品批准使用的任何细节都

将被记录并保存在规范的实施条例文件中。 

  1065.2 合理性。任何要使用的施工系统或方法都必须基于合理的分析基础之上，与已

经建立完善的技术原则保持良好的一致性。这种分析会生成一个完整的传力路径将所有的

荷载从它们的作用点传到承受荷载单元的方法。 

1629.10.1 (替代程序)一般规定。在建立完善的技术原则基础上进行合理分析后，可供

选择的侧向荷载[即，抗震设计]程序可能会用于代替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注释： 《旧金山建筑规范》允许非条文性的抗震设计方法部分如下： 

104.2.8 可替代材料，可替代的设计和施工方法。规范的此条款并非为了禁止在规范

中没有明确规定、可替代品及其使用也未被建筑主管部门所批准的材料和可替代的设计和

施工方法。 

建筑主管部门可能批准任何可替代品，只要建筑主管部门认为此设计令人满意且符合

规范的相关规定，材料、施工方法等能够符合规范规定，满足其在强度、防火、安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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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程分析、高层建筑设计、地震地面工程、岩土工程、地质工程以及其它与工

程构成相关的领域。 

建筑主管部门通过审查其资质与所建工程的要求是否一致来挑选专家抗震

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建筑主管部门可能会听取部分业主和工程师的建议，但还是

由他们自己来做最终的决定。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不应与项目利益产生冲

突，也不应是工程设计团队的一员，应在建筑主管部门的指挥下参与审查并提供

专业意见。 

专家审查范围 

建筑主管部门负责界定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因此，无论单独或

是作为一个团队，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都应在工程审查合同中写明工作范围，审

查的内容应包括：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动参数分析、抗震设计方法、抗震设计

性能指标、目标判别标准、数学建模、抗震设计与分析、设计图纸以及计算书。 

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应在设计初期就开始进行核查设计方案，如果核查时间

较晚则可能会扰乱设计安排。在结构设计早期，工程师、建筑检验部门以及专家

抗震审查委员会应共同商讨决定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核查的时间、频率以及在每

个阶段工程师应完成的设计进度。 

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应向工程师以及建筑主管部门提交书面审查意见，相应

地工程师应做出相关回应。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对其提出的意见，工程师的回应

以及改进措施做好记录，在工程师以及建筑主管部门需要的时候能够按时提交。

在审查完结之时，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需向建筑主管部门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报

告应包含含有审查范围以及审查意见，并说明其设计是否符合规范的相关规定。

建筑主管部门可以在中期审查时期要求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提交中期审查报告。 

 

 
 

建筑主管部门将会处理工程师与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之间的意见分歧。 

工程师会在专家评审之后包括施工过程中，通知建筑主管部门结构设计、构

造及材料的显著改变，建筑主管部门有最终决定权，这些改变都会由专家抗震审

注释：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所有的报告和文件都不属于施工文件，无论何种情况都不

能放入施工图或成为施工合同文件的一部分。施工合同文件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工程师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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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进行核查并由建筑主管部门进行批准。 

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报酬由业主提供，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与业主签

订合同，合同中规定的服务范围或对其进行任何更改都需通过建筑主管部门的批

准。 
 

 

 

3.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提交要求 
项目的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应与《旧金山建筑规范》以及旧金山建筑检验部

门的阐释、规定和政策相一致。另外，与抗震审查有关的文件应该由工程师提交

给建筑主管部门以及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 

工程师应尽早向建筑主管部门提交初始的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结构的描述

及初始图纸。结构的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内容应与规范的要求相一致，并在专家

抗震审查过程中不断更新改进所存在的问题。 

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应包括所选用的建筑结构体系、分析方法以及验收标

准，并明确与《旧金山建筑规范》规定所不同的模型参数、材料属性、位移限制、

构件内力和变形能力。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会包括工程师提出的所有与《旧金山

建筑规范》规定不同的地方，并要经过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建筑主管部

门的批准。工程师最终的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综述应包括在结构图纸的注意事项

中。 

4.抗震设计要求 
工程师应从地震地面运动角度来评估结构，下文将详述这一过程。 

如果按照 4.3 节的规定预估其在任意大震下非线性响应，工程师会按照能力

设计原则来设计，使其在侧向非线性变形情况下仍能保持延性屈服机制，并通过

中震作用下的分析来获得屈服所需的强度。工程师会把运用能力设计原则时所需

的假设和影响因素都写进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中。 

 

注释：一些辖区直接与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签订合同并将成本转嫁给业主，这也是北

加州结构工程协会所建议的一种方法。如今对于旧金山市，想要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专业服

务并不适用，因此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不再直接与业主签订合同，即便这样，专家抗震审

查委员依旧会在建筑主管部门的指挥下参与审查并提供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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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 

除了满足工程师在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中特地说明的规范之外的规定，结构

抗震设计必须保证与《旧金山建筑规范》的规定相一致。 
 

 
 

在计算弹性响应的底部剪力时，《旧金山建筑规范》中公式 30-6 和 30-7 的

下限值应适用于《旧金山建筑规范》1631.5.4 节的缩放过程。R 的取值应在抗震

设计可行性报告中阐明，且其大小不应超过 8.5。 
 

注释：各个级别地震的评估目的如下： 

4.1 节中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明确了《旧金山建筑规范》的要求未提及的一些情况，

并定义了抗震所需的最小强度和刚度要求。最小需求强度由工程师根据《旧金山建筑规范》

的最小底部剪力方程及抗震设计系数 R 来确定，并经过专家抗震审查委员会审核及建筑主

管部门的批准。最小需求刚度则是采用有效刚度的假设，通过满足《旧金山建筑规范》的

位移限制要求来确定。相对于条文规定的设计规范，使用最小需求强度和刚度的非条文抗

震设计更有助于结构的抗震性能，至少也与其持平，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规范规定的例外情

况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如 4.2 节所述，规范规定，只有设计结构在小震下的性能可以低于条文规定设计要求

的情况下，小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才是有必要的。 

4.3 节所述大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是为了保证在强烈的地震地面运动情况下结构仍保

持较低的倒塌率。大震作用抗震分析采用非线性时程分析法来得到结构非线性侧向变形的

有效机制，并获得结构构件仍保持弹性行为的最大荷载。 

注释：对于中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来说，高烈度地震区高层建筑设计在非条文性规定

之外的典型情况就包括超出《旧金山建筑规范》表 16—N 的高度限值，其它的还包括《旧

金山建筑规范》中与 0, ,R ρ Ω ，以及 T 的限值有关的规定及其它不同的细节要求。工程师

需要证明这些例外情形都能达到规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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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应说明采用中震反应谱分析及以下要求时结构能够满足《旧金山建筑

规范》中层间位移角的限值： 

a) 计算位移的侧向力不受《旧金山建筑规范》中公式 30-6 和 30-7 的最小底

部剪力的控制。 

b) 非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弹性模量取其有效截面的 0.5 倍进行折减。 

c) 应根据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中岩土工程师的建议，考虑基础刚度的影响。 

d) 应考虑 P − ∆效应的影响。 
 

 

 
 

4.2 小震作用下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结构分析 

需要进行小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的情况包括如下几种： 

a) 对于非结构构件的设计不符合《旧金山建筑规范》的规定的情况，工程

注释：对于基本周期 T 超过 2~3 秒的结构，底部剪力的大小很有可能受公式 30-6 和

30-7 所得的下限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抗震设计系数 R 只能通过其在公式 30-7 中的应用

影响设计结果。当 R 大于 7 时，公式 30-7 会受到 30-6 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底部剪力

与 R 无关。R 的大小还与工程场地的地震动参数及场地土的特性有关，每个项目都需由工

程师仔细考虑之后进行分析预估。 

注释：美国加州结构工程师协会（2001）的声明中提到了公式 30-7 应用于核查层间位

移角的背景。声明中建议，相应地美国建筑最小荷载规范 ASCE/SEI 7-05 也要求在计算位

移限制时应将《旧金山建筑规范》中公式 30-7 所得的最小外力包含其中。然而，对于这份

由北加州结构工程师协会理事会批准的规范，加州结构工程师协会的 AB-083 工作组一致

认为公式 30-7 没有必要用于核查高层建筑的位移限制，因为在 4.3 部分大震作用下结构的

分析中已经包括了特定场地地震地面运动下的位移核查，而且这种地震地面运动都需考虑

近场效应及方向性效应的影响。该工作组一致认为这样才能更加适当和明确的应用公式

30-7 核查位移限制达到预期目的。 

实际上，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能与其有效截面的 0.5 倍有明显差距，这个假设是为了

与最小刚度需求保持一致。同时也可以使结构在地震作用下其层间位移可至少与《旧金山

建筑规范》相关规定下的预期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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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进行小震作用下非结构构件的分析和评定； 

b) 中震作用下结构构件的刚度远小于实际所需的等效线弹性刚度时，工程

师应进行整个结构小震作用下的分析以及小震作用下这些构件的评定； 

c) 对于地震动低于《旧金山建筑规范》设计基准地震动（未通过 R 进行折

减）而结构仍有不成比例的较大位移和加速度的情况，工程师应对所有构件进行

小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 
 

 
 

在此规范中，小震作用下的地面运动应当具有 43 年的平均重现期。 

在小震作用分析中使用的结构模型应考虑预期地震水平和结构的损伤程度，

合理估计结构的实际刚度和阻尼，这种评估应能确定预期构件在小震作用下的行

为响应。 
 

 
 

注释：要求结构在小震作用下完全保持线弹性并非本规范的目的，在分析中原始结构

的延性构件出现小的屈服也是允许的，这种结果并不能说明构件中存在较大的永久变形或

注释：由于 4.1 节中震作用下的分析对侧向力水平及位移限制做出了规定，只有当小

震作用下结构响应可能会比中震作用下更差时，小震作用下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结构分析

才是必须的，这包括下面三种情况。 

第一种，当设计不符合中震作用下的非结构要求时。 

第二种，在中震作用下结构分析时，为降低某些构件的设计承载力将其有效刚度人为

地进行降低，比如混凝土连梁，这些构件在小震作用下可能更容易受到过度破坏，必须通

过分析进行核查。 

第三种情况适用于不同寻常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能够满足 4.1 节中震作用下侧向力

和位移限制要求，但在较低水平的地震地面运动时却会产生较大的位移或加速度。在本规

范中包括这种情况是为了强调所有可能的新的没有包含在《旧金山建筑规范》中的结构形

式，这些结构在小震作用下可能会更容易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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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 

地震动：大震作用下的分析应采用《旧金山建筑规范》1655 节所定义的最

大设计地震(MCE)。 

应选用不少于 7 对水平地震时程记录进行分析，时程记录的选择和修正应满

足《旧金山建筑规范》1631.6.1 的规定及以下要求： 

A )MCE 地震反应谱应取代设计基本地震反应谱，作为地震动时程记录修正

的基础。 

b) 对地震时程峰值进行校正或对时程反应谱形状进行校正都是可行的。 

c) 如有可能，地震动的时程记录还应考虑近场效应和方向效应的影响，如

速度脉冲在较长时间内增大频谱纵坐标值。 
 

需要大修的严重破坏，分析中混凝土构件出现小的可修复的开裂也是允许的。 

对于需要使用数值分析的情况，分析模型中杆件的行为应与实际期望所一致，在一些

特定情形下，采用适当的刚度和阻尼以及与小震下的地面运动相一致的线性地震响应谱，

使用线性反应谱法进行分析也是可以的。当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分析时，地震时程记录的

选择和修正应满足《旧金山建筑规范》1631.6.1 的要求，采用小震水平的反应谱而不是设

计基本地震反应谱，采用时程分析中每条记录计算反应的平均值进行设计，并应采用不少

于 7 条经过选择和修正的时程记录。 

正如美国北加州结构工程师协会(1999)所言，“以现在的知识能力水平和现有的技术，

准确地预测一个特定建筑的抗震性能是有限的，中间会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建筑的实

际抗震性能可能与预期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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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结构的三维计算模型应符合《旧金山建筑规范》1631.3 节的要求。 

分析过程中应考虑所有影响结构在地震中线性和非线性响应的结构和非结

构构件的相互作用，还应包括在中震作用下分析中没有作为抗侧力体系的构件。 
 

 
 

钢筋混凝土结构应考虑开裂等现象对于初始刚度的影响。 
 

 
 

埋置在混凝土中的钢构件应考虑其对结构初始刚度的影响，对于钢框架，还

应考虑嵌板区（梁柱节点区）变形的影响。 

工程师应对在时程分析中所有可能会发生强度退化的结构构件进行定义，并

应保证在动态分析中考虑这些影响。 

使用公式 30-7 进行位移计算。如果对时程反应谱形状进行了校正，在地震动部分应单独说

明地震主次方向反应谱间的区别。 

注释：在这里提到的选择和修正地震时程记录的步骤代表了现在的研究实际情况。在

制定这些步骤的时候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可以根据场地和建筑的特性来确定最佳方

案。 

基于设计目的对地震时程记录进行选择和修正是当前研究的一个主题，工程师可能希

望考虑新提出的可替代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可能并没有在高层建筑上得到充分的测试，

因此他们在采纳这些方法时需要经过谨慎的考虑。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还包括许多高层建

筑的长振动周期以及多种振动模态对关键响应量的贡献值。 

在近场场地，由于主方向分量中单向破坏性脉冲的存在，地震主方向分量的平均反应

谱通常大于次方向分量的平均反应谱。在所选取的反应谱中包含适当数量的考虑近场效应

和方向效应的反应谱以确定设计位移要求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考虑 4.1 节允许设计过程不

注释：这就要求建立影响建筑动力响应的结构和非结构构件的精细模型。另外，对于

建筑重要部分的响应效果也需要进行评估。 

注释：除了开裂，黏结滑移、屈服强化、剪切开裂后受拉钢化、节点区变形等都会影

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有效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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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线性时程分析中应考虑包括所有结构静载在内的 P − ∆效应。 

提交给抗震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报告中应明确展示哪些构件为线性模型，哪些

构件为非线性模型。对于取为非线性模型的构件，审查报告中还应包括相应的实

验结果或能证明其能在模型中代表其滞回特性的分析。 

分析模型中应考虑地震及预期重力荷载来确定构件特性。在缺少必要信息

时，重力荷载应通过荷载组合 exp1.0D L+ 来确定，其中D为恒载、 expL 为活载。 
 

 
 

地基强度和刚度对建筑抗震响应的贡献应在模型中进行表示。地基强度和刚

度特性应与场地土的性质保持一致，还应考虑应变率效应以及土壤变形大小的影

响。 

分析步骤：进行结构的三维非线性时程(NLRH)分析时，不需要包含偶然扭

转的影响。当地震时程记录中出现主、次方向分量时，应根据其方向与建筑方向

的角度将其应用到三维分析模型中。当地震时程记录为随机取向时，可随机选择

一个角度应用到模型中；单独的时程记录不需要在多个不同方向上进行分析。 
 

 
 

工程师应在报告中说明如何在非线性时程分析中考虑阻尼的影响的。除非得

到工程师的充分证实，否则等效粘滞阻尼水平不应超过 5%。 
 

注释：在通常情况下，构件的强度退化超过峰值的 20%应重点考虑。 

注释：通常情况下，取 exp 0.1L L= ，其中 L为规范规定的活荷载，但不进行荷载折减。

注释：三维分析需能代表建筑物在地震地面震动中的固有扭转响应，这可以通过在三

维非线性时程分析模型中包含建筑物实际的质量、刚度和强度的位置及分布来实现。在三

维非线性时程分析中不需要包含偶然扭转的影响。(4.1 节中震水平下的分析中有偶然扭转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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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对水平地震时程记录，结构应按以下荷载组合进行计算： 

exp1.0 1.0D L E+ +  

如果需使用其它荷载组合，需经过工程师的充分证实。 

延性需求不应小于非线性时程分析模型计算所得的平均值，有限延性结构的

需求(如柱的轴压和抗剪响应、墙的抗剪响应)还应考虑分析模型计算所得值的分

布。 
 

 
 

验收标准： 

抗侧力和重力荷载的所有构件的力与变形要求都应复核以保证他们不会超

过构件的力与变形能力。这个要求应用于所有中震分析(4.1 节)里作为抗侧力体

系的构件以及没有作为抗侧力体系但视为对结构有显著影响的构件。 
 

 
 

工程师应确认设计为非线性地震响应的结构构件和行为，所有的其他构件和

行为也应经过分析论证保持必要的弹性。 
 

注释：通常情况下，有限延性结构的需求可取为模型计算所得平均值加上标准差。选

择和修正地震时程记录的步骤以及确定有限延性结构的需求都应在审议进程的早期确定

并一致通过。 

注释：在中震分析中未作为抗侧力体系的构件，由于他们与抗侧力体系间的相互作用

可能也会遭受较大的变形和荷载，包括通过多层叠加的轴向力。非结构构件如骨架外墙也

应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核查。本规范在大震水平下不要求进行非结构构件的核查。 

注释：在分析中阻尼的影响依赖于采用的阻尼模型的类型。一些模型可能在高阶振型

下阻尼过度或产生其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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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允许进入非线性状态的结构构件，工程师应说明单独构件及构件间的作

用下都能满足变形要求，其承载力和变形能力也应基于相关规范文件或有代表性

的实验结果，或者通过预期材料特性分析得到证实。 

根据非线性时程分析各时程记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所得的最大层间位移角

不应超过 0.03。 

所有的设计取值和步骤都应记录在抗震设计可行性报告中，并且应通过抗震

审查委员会的审核以及建筑主管部门的批准。 

书面翻译对应的原文索引 

[1]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Seismic Design and Review of New Tall Buildings 

using Non-Prescriptive Seismic-design Procedures (S).Structural Engineers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2007 

 

注释：当外力需求小于设计强度时可能会假设构件发生必要的弹性响应，设计强度定

义为标准强度乘以强度折减系数，其中标准强度基于预期材料特性进行计算，有限延性结

构的强度折减系数按《旧金山建筑规范》的要求进行折减，延性结构的强度折减系数取为

1.0φ = 。若想通过其它方法论证必要的弹性响应也是可行的，但需通过工程师的证明。 


